
 

证券代码：300946             证券简称：恒而达             编号：2025-025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及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新度村亭道尾228号福建

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正华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6人，代表股份82,535,9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120,006,000

股的68.7765%。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

份82,26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120,006,000股的68.546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总共73人，代表股份275,9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120,006,000股的0.2299%。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合规性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82,532,020 99.9953% 

反对 1,080 0.0013% 

弃权 2,800 0.0034% 

 

2．审议批准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82,532,020 99.9953% 

反对 1,080 0.0013% 

弃权 2,800 0.0034%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就2024年度的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述职。 

 

3．审议批准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82,532,020 99.9953% 

反对 1,080 0.0013% 

弃权 2,800 0.0034% 

 

4．审议批准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82,532,020 99.9953% 

反对 1,080 0.0013% 

弃权 2,800 0.0034% 

 

5．审议批准了《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82,530,820 99.9939% 2,070,820 99.7553% 

反对 3,980 0.0048% 3,980 0.1917% 

弃权 1,100 0.0013% 1,100 0.0530% 

 

6．审议批准了《关于2025年度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82,530,820 99.9939% 2,070,820 99.7553% 

反对 3,980 0.0048% 3,980 0.1917% 

弃权 1,100 0.0013% 1,100 0.053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82,518,200 99.9786% 2,058,200 99.1474% 

反对 4,280 0.0052% 4,280 0.2062% 

弃权 13,420 0.0162% 13,420 0.6464% 

 

8．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82,518,800 99.9793% 

反对 3,980 0.0048% 

弃权 13,120 0.0159%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82,533,720 99.9974% 

反对 1,080 0.0013% 

弃权 1,100 0.001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82,533,720 99.9974% 2,073,720 99.8950% 

反对 1,080 0.0013% 1,080 0.0520% 

弃权 1,100 0.0013% 1,100 0.053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82,532,020 99.9953% 2,072,020 99.8131% 

反对 2,780 0.0034% 2,780 0.1339% 

弃权 1,100 0.0013% 1,100 0.053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82,530,320 99.9932% 2,070,320 99.7312% 

反对 2,780 0.0034% 2,780 0.1339% 

弃权 2,800 0.0034% 2,800 0.134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蒋浩律师、谢婷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

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05月16日 

 


